寻甸县扶贫办2016年“三公经费使用情况
说明
按照昆财预[2013]121号文件精神要求，现将2016年三公经费使用说明如下：
（一）三公经费支出情况 
1、2016年公款出国（境）费0元。
2、2016年公务用车费用
我办对公车运行费用实行定点维修、持卡加油、统一保险和统一报废更新制度，如实登记上报公务车辆情况，节假日严格执行公务车辆统一停放在政府大院内的规定；不存在超标准配备公车或豪华装饰公务用车行为；不存在公车私用行为；不存在利用职权向企业或下属单位调换、借用、租用汽车行为。2016年公务用车费为56000元，比2015年公务用车费同期增加，因为要实现2017年如期脱贫摘帽，到乡镇，村、户检查力度加大。     

3、2016年公务接待费用  
我办的公务接待严格执行有关制度规定，不存在公款大吃大喝及高消费娱乐等情况，2016年公务接待费为86700元，比2015年公务接待费同期增加，因为要实现2017年如期脱贫摘帽，各级各部门督促、检查力度加大，省、市级各挂钩单位到寻甸对接帮扶力度加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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